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为 1个包进行招标。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

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 青岛市审计局《聘用外部机构和人员参与审计管理办法（试行）》详见附

件。 

2.服务要求 

2.1 项目概况 

莱西姜山方舱医院及隔离场所工程结算审计项目共为 1个包，含建筑安装工

程总承包、高压配电、智能化等工程。 

2.2 项目内容 

2.2.1采购内容： 

莱西姜山方舱医院及隔离场所工程结算审计项目建筑安装工程总承包、高压

配电、智能化等工程结算审计，报审金额约 109110.96万元。 

2.2.2主要工作内容及人员、专业需求及完成时间： 

（1）主要人员情况：共 7人，其中项目负责人 1名、项目组成员 6名。 

（2）人员要求：需土木建筑工程一级造价师 3 人、安装工程一级造价师 4

人； 

相关人员需提供劳动合同、资格证书、在职的社保证明或人事（劳动）部门

出具的证明材料，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自收齐审计资料起 30个自然日内完成。 

★2.2.3目标及计费要求： 

（1）目标和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实施条例》《国家审计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青岛市审计局《聘用外部机

构和人员参与审计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执行。 

（2）计费标准：供应商按照青岛市审计局《聘用外部机构和人员参与审计

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计取。 

2.2.4工作及其他要求 

（1）完成时间：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向采购人提交参审项目审计报告。 



（2）按《聘用外部机构和人员参与审计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委托全部内容并移交所有书面及电子版资料，要素齐全。  

（3）填写完成采购人要求填报的有关表格。 

（4）完成项目审计过程中需要社会中介机构配合的其他审计事项。 

（5）注意发现和揭露违规违纪问题和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 

（6）接收资料后，每周书面向采购人报告项目进度、存在问题；确定的参

审人员按照规定时间到岗，未请假不得迟到、早退、缺岗。未按照规定执行审计

要求的，考核时予以扣减分值。 

（7）参审人员应严格遵守审计工作纪律、廉政纪律、保密纪律。 

2.2.5供应商对造价咨询成果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2.6针对本项目分析重、难点，提出合理化建议。 

2.2.7需要回避单位：山东世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中精信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青岛信和建设事务有限公司。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结算审核完成为止。 

3.2 服务地点：市南区山东路 12号甲帝威国际大厦 青岛市审计局。 

3.3 付款方式 

受聘外部人员提交参审项目审核相关成果资料 15 日内，使用处室提出考核

结果，审批后作为支付费用的依据。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标准预留质量保证金，

无严重质量问题的，自参审工作完成之日起满一年清算余款。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

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调整、完善或者提出索赔

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质量保证期 

自参审工作完成之日起 1年。 

3.6 服务保障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